
ICS 03.160 

A 00 

 DB12 
天 津 市 地 方 标 准 

DB12/T 834—2018 
      

 

 

婚姻登记服务规范 

Marriage registration service specification 

 

 

2018-11-07 发布 2018-12-01 实施 

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 布  



DB12/T 834—2018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总体要求 .......................................................................... 1 

4 服务场所 .......................................................................... 1 

5 服务机构 .......................................................................... 3 

6 服务人员 .......................................................................... 3 

7 服务事项 .......................................................................... 4 

8 服务安全 .......................................................................... 5 

9 应急管理 .......................................................................... 6 

10 服务监督与评价 ................................................................... 6 

 



DB12/T 834—2018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峰、万莉、赵禄园、周婧、孙彩英、唐梅、燕翙江、高玉斌、郑广远、申娜

娜、李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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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婚姻登记的总体要求、服务场所、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事项、服务安全、应急

管理、服务监督与考评。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范围内婚姻登记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MZ/T 024—2011  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标准 

3 总体要求 

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婚姻登记工作。 

4 服务场所 

4.1 服务区域 

服务区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候登大厅； 

b) 结婚登记区； 

c) 离婚登记室； 

d) 婚姻家庭辅导室； 

e) 颁证大厅； 

f) 档案室。 

4.2 服务窗口 

4.2.1 结婚登记窗口数量 

结婚登记窗口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年结婚登记、出具证明量 5000对（件）以下的，不少于 2个结婚登记窗口； 

b) 年结婚登记、出具证明量 5000-10000对（件）的，不少于 3个结婚登记窗口； 

c) 年结婚登记、出具证明量 10000对（件）以上的，不少于 4个结婚登记窗口。 

4.2.2 离婚登记窗口数量 

离婚登记窗口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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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离婚登记量 2000对以下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15㎡； 

b) 年离婚登记量 2000-4000对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5㎡，不少于 2个相对独立的离婚登记窗口； 

c) 年离婚登记量 4000对以上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40㎡，不少于 3个相对独立的离婚登记窗口。 

4.2.3 窗口环境配置要求 

窗口环境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登记台面宽敞整洁； 

b) 登记员与当事人正对平坐，中间无玻璃、栏杆或其它隔离屏障； 

c) 每个结婚登记窗口相对独立，办理登记的当事人不受左右人群影响； 

d) 离婚登记有独立的房间； 

e) 服务窗口应摆放签字笔、便签纸、老花镜等物品。 

4.3 服务设施 

4.3.1 宣传设施 

宣传设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公告公示栏；  

b) 电子滚动显示屏； 

c) 宣传资料展架。 

4.3.2 登记设施 

登记设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计算机； 

b) 打印机； 

c) 扫描仪； 

d) 身份证读卡器； 

e) 捷易拍。 

4.3.3 监督设施 

监督设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评价器； 

b) 监控设备； 

c) 意见箱。 

4.3.4 辅助设施 

辅助设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排队叫号机； 

b) 等候座椅； 

c) 电视机； 

d) 饮水机； 

e) 老花镜； 

f) 无障碍通道。 

4.4 服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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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识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机构标识； 

b) 区域标识； 

c) 窗口标识； 

d) 告知牌； 

e) 温馨提示牌； 

f) 指示标志； 

g) 警示标识； 

h) 安全标识； 

i) 消防标识。 

注：机构标识名称应为天津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标识牌尺寸应不小于1500mm×300mm或550mm×450mm。 

4.5 场所要求 

4.5.1 婚姻登记机关选址应在交通便利处，有独立的登记场所。 

4.5.2 婚姻登记机关不应设在婚纱摄影、婚庆服务等经营服务机构场所内，当事人办理登记无须穿越

经营服务区域。 

4.5.3 登记环境宽敞明亮，庄严整洁，温馨舒适，标识醒目。 

4.5.4 颁证大厅应设立颁证台，配置国徽或红双喜、龙凤呈祥等各种能体现结婚登记庄重、温馨、神

圣的装饰。 

4.5.5 有独立的颁证大厅，使用面积不低于 60㎡，结婚颁证大厅亲友观礼席不少于 6座。 

4.5.6 颁证大厅内不应开展婚姻服务产品销售等经营性项目。 

4.5.7 服务场所环境应庄严整洁，无污垢、无垃圾。 

4.5.8 服务设施应配套完善、功能齐全、安全完好、运行正常。宣传设施信息内容应及时更新。 

5 服务机构 

5.1 服务机构应设置在各级民政部门。 

5.2 服务机构的人员数量应满足服务需求。 

6 服务人员 

6.1 人员要求 

6.1.1 婚姻登记员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2011年后新录用婚姻登记员要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

学历），取得市民政局颁发的婚姻登记员资格证书。 

6.1.2 婚姻登记员人数、编制按照 MZ/T 024—2011执行。 

6.1.3 婚姻登记员应当熟练掌握与本岗位相适应的婚姻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业务政策，解答问题流

畅简明。 

6.1.4 婚姻登记员能熟练使用婚姻登记信息系统，办理婚姻登记等相关事项细致高效。 

6.1.5 婚姻登记员应统一使用普通话并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服务技巧和沟通协调能力，热情服务，

涉外婚姻登记机关婚姻登记员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6.2 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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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婚姻登记员应当至少每 2年参加一次市民政局举办的业务培训。 

6.2.2 培训内容包括婚姻登记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婚姻登记服务规范、服务礼仪及其它相关业务知

识。 

6.2.3 培训方式方法主要有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 

6.3 行为规范 

6.3.1 举止规范 

举止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举止：婚姻登记员要举止大方、得体，上班时严禁大声喧哗, 不串岗、不无故离岗，不互相攀

谈，上班前禁止饮酒； 

b) 接待：婚姻登记员要微笑服务，文明用语，接待热情，细心周到； 

c) 站姿：婚姻登记员与当事人站立交谈时要双腿直立，不倚不靠。双手不插在口袋里，手臂不撑

桌； 

d) 坐姿：上身正直，两腿平放，书写姿势正确； 

e) 动作：接送当事人递交的物品时要双手接送，不能单手，不能抛甩。 

6.3.2 用语规范 

用语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接待服务时，说“您好”，“您找×号××窗口”并指明准确位置，“请坐”等；  

b) 办理业务时，说“您好，您要办什么业务”，“请出示您的××证件”，“请稍等”，“请填

写”，“请您听我详细解释一下好吗”，“您的手续已办好，请核对”，“请保管好您的资料”

等； 

c) 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说“请您理解，我们是按照法律法规和程序办事的”等； 

d) 对携带所需个人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说“对不起，您的××证件没有带，请准备齐材料后

再来办理”等； 

e) 接听电话时，说“您好，××婚姻登记处，请讲”。中断或挂止电话先征得对方同意等； 

f) 服务结束时，说“谢谢您的合作”，“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衷心祝福你们”，“请

慢走”或“再见”等。 

6.3.3 仪容仪表规范 

仪容仪表规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仪容：婚姻登记员不佩戴夸张饰品, 不涂有色指甲油，男婚姻登记员不得留长发、蓄胡须，女

婚姻登记员不化浓妆； 

b) 仪表：婚姻登记员要统一着装，挂牌上岗，要做到仪表端庄，服装整洁，精神饱满，微笑服务。 

7 服务事项 

7.1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a) 政策咨询； 

b) 信息查询； 

c) 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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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补发婚姻登记证； 

e) 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f) 撤销受胁迫的婚姻； 

g) 投诉受理； 

h) 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婚俗等。 

7.2 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窗口接待服务； 

b) 电话、网上咨询服务； 

c) 延时办理服务； 

d) 预约办理服务； 

e) 绿色通道服务。 

7.3 服务要求 

7.3.1 根据婚姻登记当事人的申请，选择相适应的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要求、时限和办理流程，

并向婚姻当事人作出服务承诺，对符合法律、政策规定且所需携带的个人证件和证明材料齐全的，当场

受理、当场办结，确保服务质量和效果。 

7.3.2 对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或所需携带的个人证件、证明材料不完备的，应当场告知，拿出法律

依据，说明不能受理的原因。 

7.3.3 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到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事项优先办理。 

7.3.4 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无差错，登记合格率达到 100%。 

7.3.5 全面、及时、准确公开服务事项，保证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 

7.3.6 提供全程服务，窗口受理、限时办结、窗口出件。 

7.3.7 婚姻登记员在接待当事人或接听电话时应热情礼貌地表明身份，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做

出准确答复，第一个接待或被询问的婚姻登记人员为首问责任人，负责办理或指引。 

7.3.8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要求办理婚姻登记事项的应一次性告知，符合规定要求的，经审核无误后，

应当场受理。 

7.3.9 不要求当事人提供额外材料，不增加或变相增加工作程序。 

8 服务安全 

8.1 安全事项 

安全事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消防安全； 

b) 信息安全； 

c) 场所安全； 

d) 设施安全。 

8.2 安全要求 

8.2.1 根据服务规模和场地条件配置安全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8.2.2 设置与场所条件相适应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使用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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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在服务场所设置安全标志和消防安全标识。 

8.2.4 消除安全隐患，禁止服务场所放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 

8.2.5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检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8.2.6 制定安全管理规定，建立完善安全保障机制，落实安全责任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分开，指

定专人负责。 

8.2.7 建立信息安全工作机制，加强计算机硬件设施、服务软件、信息网络、婚姻当事人信息的管理

和维护，及时消除信息故障，防止信息泄露。 

9 应急管理 

9.1 应急事项 

应急事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登记秩序类； 

b) 公共安全类； 

c) 系统故障类； 

d) 自然灾害类。 

9.2 应急处置 

9.2.1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应急事项预案，明确处置重点和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提出

具体要求。  

9.2.2 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加强风险排查，实施动态监控。 

9.2.3 按照应急需要，配备设备、物资，做好日常保养、维护。 

9.2.4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提高参训人员应急防范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10 服务监督与评价 

10.1 服务监督 

10.1.1 建立健全服务监督机制，明确监督检查的范围、内容、重点和实施部门。 

10.1.2 监督检查通过日常检查、定期巡查和专项检查方式组织展开。 

10.1.3 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举报投诉等方式收集社会反映，接受社会评

议，归纳集中问题，了解婚姻登记当事人对服务状况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10.1.4 完善服务维权和投诉制度机制，规范工作规程，做好维权和投诉的接待、登记、处理和结果跟

踪。 

10.1.5 健全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制度，对发现问题分析研究、讲评通报、督促整改。 

10.2 服务考评 

10.2.1 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服务考评机制，明确考核重点、步骤和目标。 

10.2.2 采取日常考评和年度考核结合形式，对婚姻登记员服务状况和部门管理情况综合评定。 

10.2.3 注重指标设计和情况统计，重点考核婚姻登记员职业道德、作风纪律、服务质量、工作效率情

况，婚姻登记机关服务环境、服务标准、服务创新和规范管理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